
法治新闻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288 读者来信：dzlx@wxjt.com.cn A92013年5月29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谢继瑾 视觉设计∶戚黎明

侵吞公款贪污行为最为多发
徐汇区法院发布上海法院首份《职务犯罪刑事审判白皮书》

! ! !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吴艳燕
记者 袁玮）“!"现象”令人扼腕；工
程项目招投标依然是高危岗位；财
务管理疏漏给犯罪提供便利。在昨
天下午召开的徐汇区法院审理职务
犯罪案件情况通报会上，该院发布
了《#$$%&#$'#年度职务犯罪刑事
审判白皮书》，对 !年来审理的职务
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及案件特点进
行剖析，就完善防腐工作机制“支
招”。这也是上海法院系统首份此类
案件的审判白皮书。

记者在《白皮书》中注意到，被
判决的 '$( 名罪犯中，!$&)$ 岁为
!(人，占总人数一半以上。上世纪
!$年代出生的张某某，在担任区国
资委副主任、某国有资产投资经营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利用分管
重大项目推进以及公司经营的职务

便利，收受或索取贿赂款共计人民币
#$$余万元及美元 '万余元，挪用公
款 *$$$余万元进行营利活动，被法
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年，剥夺政
治权利 (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白皮书》还显示，! 年来在企

业单位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中，侵吞

公款的贪污行为最为多发，而同期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贪污犯罪却
为零。究其原因，涉案的国有企事
业单位，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财务
管理混乱、审计制度不严的情况。
某些单位在财务制度的设计上存
在漏洞；某些单位虽然建立了相对

完善的财务制度，但在具体操作过
程中缺少必要监督，导致规则形同
虚设。在一起某学院财务人员贪污
案中，该单位在人员医疗费报销等
财务管理制度上存在重大疏漏，致
使两名罪犯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大
肆侵吞单位公款 '$$余万元。
为此，法院在《白皮书》中建议各

单位从加强财务自查入手，严格执行
财务制度和财经法规，对财务收支情
况进行严格审计，对财务活动的管理
水平和权力运用作全方位监督。

客户2000万“存”入他人腰包
员工参骗局 银行因存重大过错被判担责八成

! ! ! !“只需将资金存入指定银行，除
了规定的利息，还可获得月息 '+

的额外收益。”看似诱人的高额回报
让某公司老总落入了一场由银行内
部员工与他人共同制造的骗局，
#$$$ 万元活期存款被悉数转入他
人账户。犯罪分子虽最终落入法网，
但巨额存款却难以追回。王先生遂
将银行告上了法庭。日前，市二中院
作出终审判决，维持黄浦区法院的
一审判决，银行应返还王先生存款
本金 '("!万余元及相应利息。

声称开户可获额外利息
王先生是上海一家贸易公司的

负责人。#$$%年 ''月，他经人介绍
认识了陆女士。陆女士告诉王先生，
她受多家银行的委托，帮银行拉存
款，如果客户愿意将闲余资金存入
指定银行，银行就会通过其他途径
额外支付每月 '+的利息。在反复

考虑后，王先生同意将钱存入陆女
士指定的这家银行。
王先生在陆女士陪同下，来到

某银行打浦支行。两名穿着银行工
作服的工作人员将王先生带到了贵
宾理财室办理开户手续。其中一名
工作人员热情地帮王先生填写开户
申请单，另一名工作人员则拿着王
先生签名确认的开户资料和身份证
等前往柜面，为王先生开立了存款
账户，并将存折交给了王先生。
开户当天，王先生往该存折内

存入了 !$$万元。在陆女士的要求
下，王先生还租用了银行保管箱用
于存放存折，并将钥匙交由陆女士
保管，同时出具承诺书，同意三个月
内不查询、不取现。

2000万元存款被划走
此后，王先生又陆续往自己的

账户中新添了存款 '!$$万元，并拿

到了 #!!万元的回报。然而，只过了
!个月，王先生吃惊地发现，其账户
内的 #$$$万元存款大部分已被一
名姓张的陌生人划走，账户内只剩
下不足 '万元。
警方介入后，王先生方才得知，

原来，当初办理存折开户时，银行贵
宾室里接待王先生的两名工作人员
偷偷复印了他的身份证，截留了与
存折配套的银行卡并设置了密码。
之后两人又将王先生的银行卡和密
码连同身份证复印件一起给了张
某。就这样，每当王先生往存折里存
钱后，张某就轻而易举地通过银行
卡、密码和身份证复印件将钱划走。
最终，张某等人受到了法律的

制裁，但王先生的这笔巨额存款却
迟迟没有说法。王先生认为，自己既
不知晓也未参与罪犯的盗划行为，
存款被人盗划，银行存在不可推卸
的责任，于是起诉银行，要求其兑付

存款并支付利息。

银行辩称操作手续合法
庭审中，银行辩称，帮助王先生

填写开户资料的两名工作人员均非
该行正式员工，一人是推销保险的
劳务派遣公司员工，另一人则是该
银行其他支行的员工。在整个业务
过程中，真正履行银行职务行为的
应该是在柜面内替王先生办理开户
手续的柜面人员，而该员工操作手
续合法。
银行强调，王先生在开户申请

单“本人已领到借记卡”处签字确
认，说明当时王先生已经拿到了借
记卡。事实上，本案实质是王先生委
托张某从涉案账户中提取存款，银
行按照规章制度配合其完成了取
款，银行的兑付义务已经履行完毕。
王先生应向犯罪分子索赔或要求公
安机关退回赃款。

未尽监管职责担责八成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先生与银

行之间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银
行未对经营场所内发生的犯罪活
动尽到监管职责，在张某划转款项
时，未严格按规定要求客户提供身
份证明原件，未核对张某与账户所
有人的身份关系，因此对王先生存
款被盗划重大过错，应承担 %$+的
责任；而王先生在开户登记表签名
时对相关内容未尽应有的审慎注
意义务，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开
户后又将存折及存放存折的保管
箱钥匙交于他人，客观上放任自己
账户由他人掌控，并在银行外收取
高额利息，对账户内款项被盗划并
造成损失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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